附件2
	服务设施分类

	类型
	功能设施

	服务区
	综合服务区
	应具备以下功能：停车场、公共厕所、室外休息室、免费热水点、车辆加水、路网图、垃圾收集设施、观景台（仅适用G228路段）、充电站（有条件的可设置加油站）、特产展示和销售、文化展示、室内休息室、第三卫生间、便利店、公共餐厅、无线wifi。

	
	一般服务区
	应具备以下功能：停车场、公共厕所、室外休息室、免费热水点、车辆加水、路网图、垃圾收集设施、充电站。

	停车区
	新建
	应具备以下功能：停车场、公共厕所、室外休息室、路网图、充电站。

	备注：1.结合《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暂行技术要求》（交办公路函〔2017〕978号）等有关要求，对附件1中不同服务设施功能设施要求见上表。
2.附件1中提升服务区改造完成后应具备上表中一般服务区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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